
230

第二十五条 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开题报告会应以学术报告会形式公开进行，并在会前做好信息公

告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1.研究生必须进行开题报告。原则上，理工类学科：普博生应于第三学期结束前完成学位论文

开题报告，直博生及硕博连读生应于第五学期结束前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人文社科类学科：博

士研究生应于第五学期结束前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硕士研究生应于第三学期结束前完成学位论

文开题报告。对未按时开题的研究生，学院应主动跟进、分析原因，督促导师指导研究生进行开题。

2.开题报告会的具体时间由导师或所在学院确定，研究生开题报告会通过后至学位论文答辩的

时间，学博生不少于一年，学硕生不少于 10个月。

3.开题报告会前，研究生必须完成《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经导师审核同

意并签署意见。

4.学博生的开题报告考核小组一般至少须由 3名具有学博生指导资格的专家组成；学硕生的开

题报告考核小组一般至少须由 3名具有学硕生指导资格的专家组成。学科交叉论文开题，须有相关

学科专家参加，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执行。

第二十六条 经评审通过的开题报告，应当以书面形式报学院备案。在学位论文研究过程中，论

文选题如有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进行开题报告。

第二十七条 第一次开题报告未通过的，可在 3个月后重新进行开题报告会。若仍未通过的，应

根据学校相关规定予以分流。

（六）中期考核

第二十八条 中期考核是对研究生课程学习和前半段培养实践的一次综合性考核。原则上，理工

类学科：普博生应于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中期考核，直博生及硕博连读生应于第六学期结束前完成

中期考核；人文社科类学科：博士研究生应于第六学期结束前完成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应于第四

学期结束前完成中期考核。

第二十九条 中期考核以学院为单位组织实施，并成立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指定的三位以上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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